
（一）设立半年后未开展业务活动；

（二）以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

（三）内部控制制度不严，出现严重质量问题；

（四）以个人名义或以分所名义对外签订业务约定书、

出具业务报告、收取业务收入；

（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和行业管理

制度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十七条  分所的注册会计师应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

规；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及行业执业准

则、规则等规定执行业务。

第十八条  分所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由分所所

在地省级财政机关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暂停其经营业

务或者予以撤销。

分所的注册会计师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

法》等有关规定，由分所所在地省级财政机关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及《违反注册会计师法处罚暂行办

法》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九条  省级财政机关对事务所跨省级行政区设立的

分所的处罚，应当抄送事务所所在地省级财政机关和省级注

册会计师协会；需要追究事务所相应责任的，应当提请事务

所所在地省级财政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条  分所因停办、被吊销分所执业证书或其他原

因终止时，应当办理有关手续。

事务所终止时，其分所应当同时终止，并办理有关手

续。

第二十一条  各地在本办法发布之前已经设立的各种名

称的分支机构，由各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按照本办法的规定

进行规范。

第二十二条  涉外事务所设立分所的审批管理办法，另

行制定。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以上”均包括本数。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开展 2000 年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检查工作的通知

（2000 年4 月10 日  会协字 [2000] 54 号发布）

根据《注册会计师法》、《会计师（审计）事务所业务检

查制度（试行）》的有关规定，结合注册会计师行业脱钩改

制后的具体情况，现将 2000 年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事务所”）业务检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深圳市注

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各地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组

织开展本地区2000 年事务所业务检查工作。

二、2000 年事务所业务检查工作以查假、打假为中心，

以处罚与教育为原则，通过对违法、违规的事务所和注册会

计师的处理、处罚，促使注册会计师行业职业道德和执业质

量水平的提高。

三、各地注册会计师协会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2000 年

事务所业务检查对象的数量，受到投诉举报等日常监管工作

中掌握的问题较多的事务所应列为重点检查对象。

四、业务报告的抽查原则上以事务所脱钩改制后出具的

审计报告和验资报告为主，业务报告抽查的数量由各地注册

会计师协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五、业务检查的主要内容为：

1.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报告是否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

内容，是否有重大遗漏；

2.注册会计师是否存在严重违反独立审计准则和职业

道德准则的情形；

3 .事务所是否存在内部质量控制混乱的情形；

4.各地注册会计师协会认为应当检查的其他内容。

六、各地注册会计师协会在组织开展业务检查工作时，

应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必要时与政府有关部

门联合组织检查工作。

七、各地注册会计师协会在组织开展业务检查工作时，

可以适当方式延伸到事务所的客户调查取证。

八、各地注册会计师协会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的

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的负责人，应当根据《注册会

计师法》、《行政处罚法》和《违反注册会计师法处罚暂行办

法》等有关规定，依法、规范地处理、处罚。

九、各地注册会计师协会应于2000 年9 月30 日之前完

成业务检查工作及有关的处理、处罚工作，并将检查情况和

处理、处罚情况按照《会计师（审计）事务所业务检查制度

（试行）》的有关规定编写检查工作总结报告，填写本通知后

附的《事务所业务检查情况及处理、处罚情况统计表》，于

2000 年 10 月 31 日之前报到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十、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将根据需要对各地注册会计师

协会的业务检查工作进行抽查。

附件：事务所业务检查情况及处理、处罚情况统计表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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